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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所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

冊所登記，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本及

相關股份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持股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姓名 直接實益擁有 透過受控制企業 合計 股本之百分比

黃松柏 1,217,665 (1) 125,880,981 (2) 127,098,646 32.18

黃榮柏 699,665 (1) 125,880,981 (2) 126,580,646 32.05

黃良柏 599,665 (1) 125,880,981 (2) 126,480,646 32.03

李演政 2,893,556 – 2,893,556 0.73

盧健威 1,552,667 – 1,552,667 0.39

鄭敬凱 755,556 – 755,556 0.19

吳景頤 100,000 – 100,000 0.03

附註：

(1) 黃松柏先生與其配偶聯名持有1,217,665股股份。黃榮柏先生與其配偶聯名持有699,665股股份。

黃良柏先生與其配偶聯名持有599,665股股份。

(2) 此等股份乃由Wo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以The Wong Family Unit Trust之受託人身份持有，而

黃松柏先生、黃榮柏先生及黃良柏先生各自持有Wo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已發行股份之三

分之一。The Wong Family Unit Trust之單位由受益人為黃松柏先生、黃榮柏先生及黃良柏先生

各自之配偶及後代而設立之全權信託持有。

對於各董事於本公司購股權中之權益，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另作披露。



25 冠忠巴士集團有限公司 2006/2007中期業績報告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續）

(ii) 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相聯法團名稱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 股份類別

冠利服務有限公司 * 黃松柏 50,000 無股票權遞延股份

冠利服務有限公司 * 黃榮柏 125,000 無股票權遞延股份

冠利服務有限公司 * 黃良柏 125,000 無股票權遞延股份

冠利服務有限公司 * 盧健威 50,010 無股票權遞延股份

冠忠遊覽車有限公司 * 黃松柏 33,333 無股票權遞延股份

冠忠遊覽車有限公司 * 黃榮柏 33,333 無股票權遞延股份

冠忠遊覽車有限公司 * 黃良柏 33,334 無股票權遞延股份

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 * 黃松柏 5 普通股

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 * 黃榮柏 1 普通股

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 * 黃良柏 1 普通股

* 本公司附屬公司
# 直接實益擁有

此外，黃松柏先生純粹為符合基本公司股東規定而代本公司持有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非實益個人

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無登記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予登記，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券權益或淡倉。




